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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第 1 次桃園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 
 

壹、時間:104年 6月 18日(四)下午 3時 

貳、地點:本府 16樓 1601會議室 

參、主席:鄭召集人文燦(會議由邱副召集人代理主持)        記錄：黃竹萱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103年第 2次會議決定(議)事項(續)列管情形(會議資料第 3頁至第 4頁) 

(一)案由：編號 101-1-2一案，「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任務編組成員性別

比例原則」，比照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規範各委

員會之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1/3。 

決定：賡續列管。 

(二)案由：編號 103-2-1 一案，婦權會「性別主流化推動組」主責局處更動

或本府成立直屬市長下之性平辦公室。 

      發言摘要： 

        嚴委員祥鸞：本案可一併邀本府婦權會委員一同前往台北參訪。 

決定：賡續列管，且邀集有意願之本府婦權會委員，於 104 年 7 月 15 日

下午，一同前往參訪台北性平辦公室。 

二、工作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第9頁至10頁)： 

 (一)婦女就業、經濟及福利組工作報告：(略) 

     決定：農漁會之性別統計資料，回歸業務權責單位農業局主政；民間團

體之性別統計資料，回歸業務權責單位社會局主政。。 

 (二)婦女健康、醫療及環境組工作報告：(略) 

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(三)婦女教育及文化組工作報告：(略) 

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(四)婦女人身安全組工作報告：(略) 

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 (五)性別主流化推動組工作報告：(略) 

        發言摘要： 

          1.地方稅務局：除同仁積極進行實體課程外，未能配合實體課程時



2 
 

間的同仁，也運用數位學習課程完成訓練，因而在103年的性別課

程受訓比率達到100%。 

          2.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：除如同地方稅務局達成方式外，本會人事

室亦相當盡責，會分季提醒未受訓同仁，盡快完成性別訓練，因

而本會在103年第3季，即達成受訓比率100%。 

          3.新聞處：本處目前已經成立性平專責小組，並訂定性別主流化實

施計畫。 

          4.原住民族行政局：本局由於今年性別培力課程預算編列於中央補

助款-原民會都發計畫，目前在等待都發計畫的墊付案，在議會通

過後，本局會辦理性別訓練，另由於本局僅3名科長，且男性居多，

因而主管人員性別培訓比率較低。今年會辦理性別培力課程，並

積極請同仁完成本項訓練。 

          5.工務局、政風處：今年會積極請同仁盡量完成性別訓練2小時之要

求。 

          6.許委員雅惠：建議針對性別培力資訊，可建置一個公務人員資訊

平台，如性別快報，讓本府各局處同仁可運用該平台，得知性別

訓練的相關資訊。 

          7.顏委員玉如：目前同仁完成性別課程，途徑有2：實體及數位學習，

不同途徑受訓有其不同意義性，是否可建立相關基礎資訊。 

決定： 

(一)請社會局、人事處、研考會(資訊中心)、新聞處後續研議，建置公

務人員性別資訊平台。 

(二)請人事處依委員意見，辦理實體及數位學習不同方式完成性別訓練

之比率。 

柒、提案討論(詳如會議資料第8頁至18頁)： 

一、案由1：有關工作報告內容討論。 

      發言摘要： 

        李委員萍：本案屬行政程序之權責轉移，與性別議題無涉，建議未來

列為工作報告之內容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且未來經分工小組討論無異議之提案，列為該組工作報

告。 

二、案由2：檢視各局處成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機制，並擬訂該局處性別主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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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實施計畫執行情況。 

發言摘要： 

    (一)陳委員曼麗：應將內外聘委員定義明確，外聘委員應指本府以外

的委員，非定義為本局以外之委員；另建議桃園在地人才資料庫，

並學習台灣國家婦女館所建置之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，當中包

含公私部門的各委員，但應一併考量性別師資之質與量。 

    (二)張委員珏： 

1.看了一下目前各局處所撰寫之成員定義，發現都市發展局的成  

員定義太過精細，建議應如同其他局處撰寫之成員層級定義即可，

未來計畫則不需跟著該局主管人員職務輪調，即進行變動，以提

升局計畫之穩定性。 

2.財政局自己訂定之計畫，對於成員定義即沒有「民間」字眼，與

府計畫較不符合。 

         (三)財政局：本局召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，討論性別主流化實施

計畫時，即發現外聘民間委員議題，因而討論初步刪除「民間」

字眼，後經性別主流化推動組會議決議，請本局再增聘1名外聘

民間委員，目前已經在洽詢中。 

         (四)李委員萍： 

1.看了財政局的聘派委員，確認財政局若再增聘1名民間外聘委員，

可以符合府計畫要求「性別平等外聘民間委員2至3人」。 

2.建議性別人才資料庫要有外聘民間委員之審查機制。 

         (五)社會局洪科長任宜：目前本府在地性別人才資料庫，乃參照中央

制度建立，103年才剛開始設置，因而103年僅邀本府人事處一併

召開審查會議，但去年李委員萍即建議，需納入外聘委員之審查

機制，今年預計會邀集外聘民間委員一併參與審查機制。另，有

關陳委員曼麗對本資料庫質與量之提醒，目前我們也有進行每年

度審查，及訂定退場機制，未來會再多加注意。 

    (六)韋委員薇：看了經濟發展局與其他局處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，

當中對小組成員之撰寫文字，如有些叫諮詢委員、有些明定名字

及職稱，建議盡量保持制度一致性，請秘書單位再次檢視目前提

交局處之計畫，調整成一致性。 

    (七)楊委員芳婉：桃園性別人才資料庫或相關計畫，其實不一定要完



4 
 

全參照中央或台北經驗，桃園應該依自己的在地特色而發展。 

決議： 

(一)維持「104-107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，當

中明定聘派「性別平等外聘民間委員2至3人」，請財政局增聘1名外

聘民間委員。 

(二)為尊重財政局裁量權，及原聘派衛生局局長亦具有性別平等專業性，

請秘書單位修正「104-107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

計畫」，將小組成員納入「本府其他具性別平等資格人員」。 

(三)餘照案通過。 

 三、案由3：請人事處規劃辦理機關首長及副首長領導人之性別培力訓練。 

       發言摘要： 

人事處：擬於年度本府高階人員相關訓練課程，適時安排宣導事宜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列為性別主流化推動組之工作報告。  

 四、案由4：訂定「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」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發言摘要： 

(一)就業、經濟與福利面向： 

           1.第1項方針： 

            (1)陳委員曼麗：建議農業局非僅著墨在自己局處有否成立委員會，

而是擴大認定，如聯合國於2012年提出之綠色經濟，當中即強

調女性參與及女性農村就業機會的議題。另，農村再生條例當

中，也越來越強調女性角色與功能。 

            (2)韋委員薇：其實目前也有許多女性參與農事工作，建議農業局

應參採。 

            (3)嚴委員祥鸞：CEDAW第14條即明指農村婦女之重要性，因而建

議農業局不應在此缺席，也不需自己成立委員會，可在自己局

處成立的性別平等專責小組以此為目標，持續發展本議題。 

            (4)Kolas Yotaka委員：建議「原住民」字眼，應考量原住民族群

性，全面改為「原住民族」。 

           2.第15項方針： 

            (1)勞動局：本局目前以就業輔導為主要工作，僅配合中央推展微

型創業鳳凰部分，較非屬創業主責局處。 

            (2)經濟發展局：本局原有青年創業茁壯計畫，相關經費新臺幣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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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編列於本局產發基金，已將該業務權責轉移至青年事務局，

目前僅配合中央推展SBIR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及中

小型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，本局亦非屬創業主責局處。 

            (3)青年事務局：本局目前確實主責20至45歲創業計畫，但未推行

中高齡創業協助。 

       (二)人口、婚姻與家庭面向-第8項方針： 

           1.葉委員文健：其實現在沒有預算，不代表不參採，若未來有可行

性，還是可以改採參採，並再發展工作內容。 

           2.許委員雅惠：檢視本方針文字，若以推動婚姻移民之照顧輔導措

施為主要方向，勞動局工作目標，確實以職業訓練及協助為主，

建議秘書單位應先保留本項方針，請分工小組再行研擬本方針之

主要意涵，再討論勞動局參採與否之合適性。 

       (三)人身安全與司法面向-第1項及第6項方針： 

           1.民政局：本局提出第1項方針不參採部分，主要是針對第6項方針

不參採，乃因本局沒有跟民間團體合作相關事宜。 

           2.顏委員玉如：建議民政局有自治行政科，可針對里民互動、佳節

聯誼時，進行人身安全之相關宣導。 

           3.陳委員曼麗：第6項方針主要是針對合作網絡系統，里長是網絡

系統中相當重要的當地資源，建議民政局應參採。 

           4.民政局：擬依委員意見，配合參採。 

(四)健康、醫療與照顧面向-第1項及第2項方針： 

    1.張委員珏：看了本面向第1項及第2項方針，都將「女性」字眼更

改為「性別」，然實際上仍是女性醫療資源仍不足，且少於男性，

因而建議維持原案。 

    2.衛生局：原將女性字眼修改為性別時，即已考量不同性別有不同

需求，且目前桃園醫療資源已較為充足，對女性亦較友善。 

    3.張委員珏：仍建議維持「女性」原字眼，且有關衛生局所提醫療

資源，建議衛生局應進行桃園市婦女醫療需求調查，以全盤性了

解桃園女性醫療需求及資源分布情況，另第2項方針除著重女性外，

應一併考量多元族群，如原住民族、新移民、性傾向等多元族群。 

(五)環境與交通面向-第6項方針： 

    1.農業局：由於委員先前提醒不需拘泥於委員會，因而會改為參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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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工務局：本局如同農業局，改為參採。 

     決議： 

     (一)就業、經濟與福利面向： 

         1.第1項方針：請農業局參採，並依委員意見修正。 

         2.第15項方針：本府創業事宜，請經濟發展局主責，並由青年事務局

及勞動局擔任協辦局處。 

         3.請本案秘書單位將全部「原住民」字眼，更換為「原住民族」字眼。 

         4.餘照案通過。 

     (二)人口、婚姻與家庭：保留本面向第8項方針，請分工小組再行研議主

要意涵，再討論勞動局不參採是否合宜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    (三)教育、文化與媒體面向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 (四)人身安全與司法面向：請民政局針對第6項方針，改為參採，餘照案

通過。 

(五)健康、醫療與照顧面向： 

    1.第1項方針：文字修正回原案「女性之醫療保健政策及決策過程之

制定或相關委員會應有多元族群女性社區成員代表參與」。 

    2.第2項方針：文字修正為：「定期針對女性及多元族群醫療保健相

關措施和政策，進行性別影響需求評估」。 

(六)環境與交通面向：請農業局及工務局針對第6項方針，改為參採，餘

照案通過。 

 五、案由5：有關建構新移民服務推動組推動措施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列為新移民服務推動組之工作報告。 

 六、案由6：由勞動局召集相關單位，針對新移民職訓就業輔導進行專案會議。 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列為新移民服務推動組之工作報告。 

 七、案由7：由社會局召集相關單位，辦理資源平台會議。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列為新移民服務推動組之工作報告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：下午6時。 


